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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

布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

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

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中 電 控 股有限 公 司  

CLP Holdings Limited 
 (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)  

(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)  

 

2 0 2 1年 5月 1 4日 舉 行 之股 東 周 年大會   

—  按 股 數投 票 表 決結果  

 

 

2 0 2 1 年 5 月 1 4 日 ， 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 「 公 司 」 ) 於 香 港 九 龍 紅 磡

灣 紅 鸞 道 3 8 號 香 港 嘉 里 酒 店 2 樓 宴 會 廳 及 透 過 網 上 平 台 舉 行 了

股 東 周 年 大 會 ( 「 年 會 」 ) 。 會 議 主 席 於 會 上 要 求 就 於  

2 0 2 1 年 3 月 2 4 日 所 發 出 年 會 通 告 內 所 載 各 項 決 議 案 ， 以 按 股 數 投

票 方 式 逐 一 進 行 表 決 。  

 

公 司 於 年 會 舉 行 當 日 已 發 行 股 本 為 2 , 5 2 6 , 4 5 0 , 5 7 0 股 股 份 ， 此 為

賦 予 股 東 有 權 出 席 年 會 並 就 各 項 決 議 案 投 贊 成 或 反 對 票 的 股 份

總 數 。 股 東 於 年 會 上 就 所 提 呈 決 議 案 進 行 投 票 時 ， 並 沒 有 受 任 何

限 制 。  

 

所 有 按 股 數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表 決 的 決 議 案 均 獲 股 東 通 過 。 其 中  

第 ( 1 )、 ( 2 )、 ( 3 )、 ( 5 ) 及 ( 6 ) 項 決 議 案 獲 股 東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， 而

第 ( 4 ) 項 決 議 案 獲 股 東 通 過 為 特 別 決 議 案 。 按 股 數 投 票 表 決 結 果

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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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  

票 數 (% )  

贊 成  反 對  

( 1 )  接 納 截 至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年 度

的 已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與 董 事 會 報 告

及 獨 立 核 數 師 報 告 。  

1,437,791,376 

(99.6608%) 

4,894,074 

(0.3392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2 )  

 

(a) 選 舉 吳 燕 安 女 士 為 董 事 。  1,439,101,438 

(99.7668%) 

3,363,956 

(0.2332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b) 選 舉 顧 純 元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1,439,156,488 

(99.7704%) 

3,311,906 

(0.2296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c)  重 選 利 約 翰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1,395,295,979 

(96.7291%) 

47,181,415 

(3.2709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d)  重 選 包 立 賢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1,380,998,983 

(95.7382%) 

61,475,911 

(4.2618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e)  重 選 聶 雅 倫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1,386,944,275 

(96.1505%) 

55,528,619 

(3.8495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f) 重 選 羅 范 椒 芬 女 士 為 董 事 。  1,370,087,242 

(94.9702%) 

72,562,551 

(5.0298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g) 重 選 藍 凌 志 先 生 為 董 事 。  1,424,163,531 

(98.7294%) 

18,328,762 

(1.2706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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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  

票 數 (% )  

贊 成  反 對  

( 3 )  續 聘 羅 兵 咸 永 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為

公 司 截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年

度 獨 立 核 數 師 ， 並 授 權 董 事 會 釐

定 其 酬 金 。  

1,432,782,768 

(99.3186%) 

9,830,027 

(0.6814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4 )  批 准 及 採 納 新 的 公 司 組 織 章 程 細

則 以 取 代 及 摒 除 現 行 的 公 司 組 織

章 程 細 則 。  

1,439,662,277 

(99.8042%) 

2,824,516 

(0.1958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7 5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特 別 決 議 案 。  

( 5 )  授 權 董 事 會 行 使 公 司 所 有 權 力 配

發 、 發 行 及 處 理 不 超 過 公 司 在 本

決 議 案 當 日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份 數 目

的 5 % 的 新 股 ， 而 其 發 行 價 折 讓 率

不 得 超 過 股 份 基 準 價 的 1 0 % 。  

1,426,464,567 

(98.8904%) 

16,005,729 

(1.1096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( 6 )  授 權 董 事 會 行 使 公 司 所 有 權 力 ，

回 購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收 購 公 司 已 發

行 的 股 份 ， 但 不 得 超 過 公 司 在 本

決 議 案 當 日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份 數 目

的 1 0 % 。  

1,441,106,034 

(99.8928%) 

1,546,661 

(0.1072%) 

該 決 議 案 因 超 過 5 0 % 票 數 贊 成 而 獲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  

 

公 司 股 份 過 戶 處 香 港 中 央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為 年 會 投 票 表 決 的

監 票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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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董 事 會 命  

司 馬 志  

公 司 秘 書  

 

 

香 港 ， 2 0 2 1 年 5 月 1 4 日  
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CLP Holdings Limited 

﹙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﹚  

﹙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﹚  

 

於 本 公 布 日 期 ， 公 司 的 董 事 為 ：  

 

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 米 高 嘉 道 理 爵 士 、 毛 嘉 達 先 生 、 利 約 翰 先 生 、

包 立 賢 先 生 及 斐 歷 嘉 道 理 先 生  

 

 
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 艾 廷 頓 爵 士 、 聶 雅 倫 先 生 、 羅 范 椒 芬 女 士 、  

穆 秀 霞 女 士 、 陳 秀 梅 女 士 、 吳 燕 安 女 士 及  

顧 純 元 先 生  

 

 

執 行 董 事 ：   藍 凌 志 先 生 及 彭 達 思 先 生   

 

 


